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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樟木头“2·1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 2月 18日，在东莞市樟木头镇国道 G2202545

公里 917米处发生一宗一辆重型厢式货车与一辆二轮电动自

行车发生碰撞，造成 1人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00万

元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

展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3 年 5 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

《东莞樟木头“2·1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

改措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

安委办印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

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

以下简称《评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

引》），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樟木头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

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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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评估组

2024年 3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樟木头分局牵头成立

评估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

关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整体评估了

事故相关单位的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

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刑事责任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马**

其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及时察明

路面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未确保安全驾

驶，事发后未及时发现保护好现场并驾

车离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七十条第一

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马**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被东

莞市第三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缓

刑两年。

（二）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高 安 市 乐

达 物 流 有

限公司

高安市乐达物流有限公司，未对司机

（马**）切实做好岗前安全培训、在岗

安全培训，未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

会议；未对全部车辆的隐患排查积极跟

高安市交通运

输局对高安市

乐达物流有限

公司作出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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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无法确定是否消除安全隐患。建议

由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对高安市乐达物流

有限公司以上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

民币 5000 元整

罚款的行政处

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高安市乐达

物流有限公

司

赣 C6N261 号重型厢式货车

左前部雾灯功能失效，建议

高安市乐达物流有限公司安

排维修，以确保车辆行驶安

全。

高安市交通运输局已责令

高安市乐达物流有限公司

完成该车辆维修整改。

2
樟木头镇交

警部门

进一步加强对道路运输车辆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大辖区路面管控及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力度。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樟木头大队重点针对超

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打

击，并通过多种渠道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3
樟木头镇交

通部门

根据职能对镇内重点“机非

混行”路段制定整改方案，

进一步提升镇内道路交通安

全秩序。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樟木头

分局已按照上级要求及辖

区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逐步

推进重点“机非混行”路

段的整改。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樟木头大队，一是严查交

通违法，整顿交通秩序。整治以“泥头车”为重点的工程

运输车交通违法。针对群众反映的辖区泥头车闯红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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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洒漏落物的问题，大队联合交通分局、城管分局等镇

道安办成员部门组成工程运输车整治专班，加强泥头车的

查处工作。2023年下半年，共查处机动车超载 275宗，疲

劳驾驶 35 宗，查扣“泥头车”交通违法 187辆次，其中查

获百吨王 3辆。二是加强重点驾驶人和重点车辆的管理教育。

该大队对“两逾”驾驶人、车辆每月清理，减少驾驶人和

车辆带病上路；联合交通、消防、应急等镇道安办相关职

能部门对辖区货场、专业市场、施工工地及货运企业等进

行监管排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确保“源头”安全。2023年下半年，联合镇道安办成

员单位组织隐患企业召开“一线三排”工作会议 3次，集中

约谈企业 60家，签订责任书 60份，走访企业 20余家，对

6家重点隐患企业开展“一线三排”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对

13家高风险企业进行面对面约谈。三是加大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力度，充分发挥社区劝导站作用，组织交警带领志愿

者，在辖区主要道路、路口和社区开展交通安宣传劝导，

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法规和文明交通意识。

2.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樟木头分局，一是为全面推进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明

确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樟木头交通分局

完成与辖区 316家道路运输企业签订《2023年安全生产责

任书》的工作。二是强化对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的日常

监管，抓好安全生产的源头管理。2023年以来，樟木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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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分局出动 1488人次完成 661家次企业检查工作，检查内

容涵盖安全生产档案、企业述职述安、“双随机一公开”

等，发现隐患点 54个。三是积极推动第三方智能监管系统，

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实时处置智能监管系统提示的风险，并

及时约谈风险数量较高的企业，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樟

木头交通分局召开重点车辆智能监管动态监督情况通报会

14次，约谈风险企业 87家次，停运风险车辆 133辆次。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

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五、工作建议

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力度，特

别针对运输企业对挂靠经营车辆“挂而不管”的行为要严

于执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扭转当前的局面；各道路运输企

业、货运驾驶员要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业

务知识，切实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依法开展道路运输业

务，共同预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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